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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辩人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北京市丰台区配套商业太平桥路15、17、17-1号内17号B1层B1010号房间，法定代表人刘柯，经理，电话：010-52408023
答辩人因与本案上诉人魏爱兵劳动争议一案，现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答辩如下：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，上诉人称“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违法裁决”没有任何依据。
1、 一审法院认定：《销售中心薪酬方案（试行）》 载明，销售提成包含个人因销售产生的各类支出，销售人员不再报销业务洽谈中产生的居间费、招待费、用餐费、礼品费、交通费、通讯费、住宿费等其他业务开销，魏爱兵于2021年7月7日在上述薪酬方案上签名。一审法院认为魏爱兵入职三汇公司担任销售，在薪酬方案上签名，应遵守薪酬方案的约定。
2、 一审法院认定，魏爱兵购买标书支出及借款如下：
2022年1月20日购买标书支出500元；2022年2月25日购买标书支出700元；2022年1月20日借款1100元；2022年1月27日借款10000元，累计共计12300元。
魏爱兵经办的标书购买款项1200元，至今没有提交任何报销凭据，虽然一审法院没有支持答辩人的一审请求，但答辩人认为，魏爱兵要么提交报销凭据，要么应承担相应款项。另外借款11100元，在借款手续中明确注明了借款用途，而借款用途包括销售产生的支出和个人生活开支，该两项支出均应由魏爱兵自行承担。
除以上借款外，魏爱兵以出差不方便走借款手续，需要紧急用钱为由，向我公司总经理徐利斌借款2000元，同样至今未还。
综上所述。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,判决合法、合理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,维持原判。

此致
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
　　

答辩人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　　2023年  月  日        
